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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期業績公告

中期業績

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綜合業績，連同2016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摘要

. 本集團收入約港幣15億5千 9百萬元，較去年同期輕微增加5%（ 2016年：港幣14億8千

5百萬元）

. 本期間溢利為港幣7億9千2百萬元，按年上升24%（ 2016年：港幣6億4千1百萬元）

. 股東應佔基礎溢利*較去年同期上升27%至約港幣3億3千3百萬元（ 2016年：港幣2億6

千3百萬元）

. 每股盈利（基本）及每股基礎盈利（基本）*分別為港幣 1.34元（ 2016年：港幣 1.08元）及

港幣0.57元（ 2016年：港幣0.45元）

. 中期股息為每股港幣23仙（ 2016年：港幣20仙）

* 股東應佔基礎溢利及每股基礎盈利不包括物業重新估值變動的除稅後影響及其他非營業及非經

常性項目如出售附屬公司的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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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兼行政總裁報告

親愛的股東

本人謹代表美麗華集團（「集團」）董事會欣然向集團諸位股東報告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之

六個月財務及營運表現。

綜合業績

集團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報告期」）錄得收入約港幣 15億 5千 9百萬元，較去年同

期上升5%。

報告期內溢利為港幣7億9千 2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24%。每股基本溢利為港幣 1.34元，

按年上升24%（ 2016年：港幣1.08元）。

若扣除投資物業公允價值淨增加約港幣 4億 1千 6百萬元及於報告期內出售持有中環物業之

附屬公司一次性淨收益約港幣 3千 2百萬元後，股東應佔基礎溢利港幣約 3億 3千 3百萬元，

較去年同期顯著上升 27 %。每股基礎盈利亦同時上升 27 %至港幣 57仙（ 2016年：港幣 45

仙）。

中期股息

董事會現宣佈派發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23仙，給予於 2017年 9

月 29日（星期五）營業時間結束時已登記在股東名冊內之股東，中期股息之股息單將約於

2017年10月17日郵寄予各股東。

展望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保持穩健，核心業務經營整體表現仍然理想，展望集團 2017年下半年業

績將穩中有進。管理層將繼續提升資產價值及各項業務的服務質素，提高收益並增強成本

效益。

2017年為集團成立 60週年的驕人里程碑，我們將繼續以堅定的經營信念和管理決心，為所

有客戶提供至誠服務，為股東和各持分者創造更佳利益。

主席兼行政總裁

李家誠

香港，2017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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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酒店及服務式公寓業務

集團酒店及服務式公寓於報告期內收入較去年同期上升接近 2%至港幣 3億零 7百萬元；利

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EBITDA)則較去年同期上升18%至港幣1億零9百萬元。

受惠於訪港過夜旅客上升，本集團旗下的The Mira Hong Kong及問月酒店的出租率於首六

個月均錄得增長，與本港高檔次酒店的表現相近。酒店管理層仍將不懈地優化各部門間的

運作，從而提高營運效率，保持競爭力。

收租業務

報告期內收租業務之收入錄得約港幣 4億 2千 1百萬元，平均出租率錄得溫和增長；EBITDA

為約港幣3億7千4百萬元，大致與去年同期持平。

集團在多年籌劃下完成了旗下四大物業—美麗華商場、Mira Mall、美麗華大廈及The Mira

Hong Kong的軟硬件優化及策略性整合，由2017年6月2日起命名為Mira Place美麗華廣場，

於尖沙咀黃金購物消費區建立了120萬平方呎的地標。

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淨增加

受惠於資產增值計劃全面竣工及租戶整合得宜，期內集團主要投資物業之平均出租率均較

去年同期上升，使物業資產值得以禆益。經獨立專業測計師行進行估值，本集團期內投資

物業公允價值於 2017年 6月 30日增加約港幣 4億 1千 6百萬元，至港幣 137億元，較去年上升

3%。

餐飲業務

集團的餐飲業務收入於報告期內錄得約港幣 1億 9千 5百萬元，EBITDA則錄得約港幣 7百萬

元。韓式連鎖餐飲業務因面對激烈競爭及租金成本高昂的影響而導致收入和EBITDA均下

跌；惟國金軒及翠亨邨等中菜餐廳業務表現仍然理想，為集團於報告期內提供穩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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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業務

旅遊業務收入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18%至約港幣 6億 3千 6百萬元；EBITDA為約港幣 1千 2百萬

元，較去年同期上升超過一倍。

集團財務狀況

集團財務政策穩健，於 2017年 6月 30日，負債與資本之比率（以綜合借款總額除以綜合股東

權益計算）僅為0.3%（ 2016年12月31日：5%）。

集團主要在香港經營業務，其相關現金流、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港幣計值。本集團之主要匯

率風險來自中國內地業務，人民幣及美元銀行存款，及以美元和歐羅計值之股票及債券投

資。集團的融資安排主要以港幣為主，而銀行借貸利息主要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基準加若

干協定之利率計算，故屬浮動性質。

集團備有充裕之資金，足夠應付可見未來之業務發展計劃，故於年內適量削減閒置的信貸

額，以減少財務支出。於 2017年 6月 30日，獲授予之信貸額總數約為港幣 16億元（ 2016年 12

月31日：約港幣27億元），其中1%（ 2016年12月31日：28%）已動用。於2017年6月30日，綜

合淨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港幣29億元（ 2016年 12月31日：港幣 21億元），而其中港幣 1千5百

萬元為抵押貸款（ 2016年12月31日：港幣1千4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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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2 1,558,690 1,484,535

存貨成本 (85,111) (95,853)

員工薪酬 (263,610) (279,383)

公用開支、維修保養及租金 (97,750) (101,561)

旅行團及機票成本 (567,707) (480,659)

毛利 544,512 527,079

其他收入 41,770 37,136

營運及其他費用 (112,955) (118,473)

折舊 (55,529) (85,773)

417,798 359,969

融資成本 3 (a) (6,503) (9,47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78) 72

411,217 350,564

其他非營業淨收入╱（虧損） 3 (b) 36,366 (11,555)

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淨增加 7 415,645 384,830

除稅前溢利結轉 3 863,228 72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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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續）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承前除稅前溢利 3 863,228 723,839

稅項 4

本期 (71,004) (66,708)

遞延 (169) (15,758)

本期間溢利 792,055 641,373

應佔：

本公司股東 780,445 622,995

非控股權益 11,610 18,378

792,055 641,373

每股盈利

基本 6 (a) 港幣1.34元 港幣1.08元

攤薄 6 (b) 港幣1.29元 港幣1.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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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間溢利 792,055 641,373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及重新分類調整後）：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為損益之項目：

折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23,755 529

可出售證券

—公允價值變動 23,107 (15,491)
—於出售後轉撥至損益 (4,114) (297)
—減值時轉撥至損益 — 11,282

42,748 (3,977)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834,803 637,396

應佔：

本公司股東 820,396 619,018

非控股權益 14,407 18,378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834,803 637,396

以上其他全面收益的組成部份沒有任何稅項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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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7年6月30日

於

2017年
6月30日

於

2016年
12月31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7 13,731,103 13,401,850
其他物業、設備及器材 364,043 411,895

14,095,146 13,813,745
聯營公司權益 1,762 1,789
可出售證券 165,102 152,038
遞延稅項資產 5,656 4,843

14,267,666 13,972,415

流動資產

存貨 122,431 119,40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8 292,581 294,905
可出售證券 32,224 30,756
交易證券 6,219 11,492
現金及銀行結存 2,991,369 2,865,966
可收回稅項 91 91

3,444,915 3,322,61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9 (478,530) (553,545)
銀行貸款及透支 (17,532) (387,900)
已收銷售及租賃按金 (236,539) (221,575)
應付稅項 (84,313) (44,999)

(816,914) (1,208,019)

流動資產淨值 2,628,001 2,114,59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結轉 16,895,667 16,087,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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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2017年6月30日

於

2017年
6月30日

於

2016年
12月31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承前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895,667 16,087,009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 (352,300)
遞延負債 (189,208) (168,980)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持有人之款項 10 (25,127) (23,772)
遞延稅項負債 (266,835) (263,323)

(481,170) (808,375)

資產淨值 16,414,497 15,278,63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 (a) 1,248,105 695,826
儲備 15,054,494 14,443,541

本公司股東應佔總權益 16,302,599 15,139,367

非控股權益 111,898 139,267

權益總額 16,414,497 15,278,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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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告呈列之中期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之中期財務報告但乃提取自該報

告。

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適用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作出適當

披露，並包括已按照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而

成，其獲授權於2017年8月18日刊發。

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按照2016年度之財務報告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而編製。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多項修訂，於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該等變動對當前或過往期間本集團已

編製或呈列之中期報告的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

未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

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編製的中期財務報告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該等判

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以及按本年截至報告日期止呈報的資產及負債、收入

及支出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數字有差異。

本中期財務報告包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及部份闡釋附註。附註包括事件與交易的闡釋，該闡釋

有助瞭解本集團自刊發2016年度之財務報告後的財務狀況變動與表現。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

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全份財務報告所需的全部資料。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但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

工作準則》第 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作出審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致董

事會之獨立審閱報告會包括在將派發給股東之中期財務報告中。另外，本中期財務報告已經由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與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有關而載於中期財務報告內作為比較資料之財務資料，並不
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但乃源自該等財務報表。有關該等法定財

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436條披露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公司條例》第662 (3)條及附表6第3部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送呈截至2016年12月 31日
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該等財務報表作出審計並發出無保留意見之審計報告；審計報告中並無提述

任何核數師在不作保留意見之情況下，以注意事項的方式敬希垂注的事宜；亦未載有《公司條

例》第406 (2)、407 (2)或 (3)條所指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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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及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業務性質劃分分部及進行管理。根據向本集團董事會及高層管理行政人員呈報以作為

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內部資料所採用的準則，本集團確定了下列五個匯報分部。

收租業務 ： 出租辦公室及零售物業以產生租金收入及透過長期物業升值

而獲得溢利

酒店及服務式公寓業務 ： 酒店及服務式公寓營運及提供酒店管理服務

餐飲業務 ： 餐飲食肆營運

旅遊業務 ： 旅行社營運

其他 ： 其他業務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收租業務、酒店及服務式公寓業務、餐飲業務及旅遊業務。收入包括租金

收入，以及酒店及服務式公寓、餐飲、旅遊及其他業務收入。

收入及支出乃參照該等分部錄得的銷售額及產生的支出而被分配予各匯報分部。匯報分部業績

而採用之計量為「經調整EBITDA」，即「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為計算得出經調

整EBITDA，本集團之盈利須就無特定歸屬於個別分部之部份作出進一步調整，例如應佔聯營

公司之溢利減虧損、其他非經營項目及其他公司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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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及分部報告（續）

下表載列有關本集團向本集團董事會及高層管理行政人員呈報以作資源分配及評估的本期分部

資料。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收租業務

酒店

及服務式

公寓業務 餐飲業務 旅遊業務 其他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匯報分部收入（對外收入） 420,618 307,319 195,081 635,672 — 1,558,690

須匯報分部的業績

（經調整EBITDA） 373,880 109,106 6,975 11,967 (238) 501,690
未分配的公司費用 (83,892)

417,798
融資成本 (6,503)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78)
其他非營業淨收入 36,366
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淨增加 415,645 — — — — 415,645

綜合除稅前溢利 86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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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及分部報告（續）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收租業務

酒店

及服務式

公寓業務 餐飲業務 旅遊業務 其他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匯報分部收入（對外收入） 421,786 302,368 217,797 538,509 4,075 1,484,535

須匯報分部的業績

（經調整EBITDA） 371,587 92,361 13,346 5,508 (8,481) 474,321
未分配的公司費用 (114,352)

359,969
融資成本 (9,47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72
其他非營業淨虧損 (11,555)
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淨增加 384,830 — — — — 384,830

綜合除稅前溢利 72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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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墊款及其他借貸的利息 2,212 5,654
其他借貸成本 4,291 3,823

6,503 9,477

(b) 其他非營業淨（收入）╱虧損

出售附屬公司的淨收益 (31,918) —

可出售證券的減值虧損 — 11,282
出售可出售證券的淨收益 (4,114) (297)
交易證券的已實現及未變現淨（收益）╱虧損 (334) 570

(36,366) 11,555

(c) 其他

股息及利息收入 (20,491) (22,376)
待出售物業減值回撥 (40) (715)
應收賬款虧損減值 4 77

– 14 –



4. 稅項

綜合損益表所示的稅項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本期間內計提 68,149 63,626

本期稅項—海外稅項

本期間內計提 2,976 2,759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121) 323

2,855 3,082

遞延稅項

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變動 (2) 15,555
源自及撥回暫時性差異 171 203

169 15,758

71,173 82,466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按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以 16.5%（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16.5%）稅
率計算。

海外稅項乃按照對本集團徵稅國家的適用稅率計算。

本期間應佔聯營公司的稅項港幣4,000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港幣3,000元）已列入應

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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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息

(a) 屬於中期之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結算後宣佈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23仙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每股港幣20仙） 142,243 115,497

於中期結算日後宣佈之中期股息並未於報告期末被確認為負債。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港幣115,500,000元乃根據每股港幣20仙及於付息日

已發行股份總數計算。

(b) 本中期內核准及支付的上一財政年度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中期內核准及支付的上一財政年度末期股息

每股港幣34仙（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每股港幣34仙） 209,443 196,344

6.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港幣 780,445,000元（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港幣622,995,000元）及在本中期內已發行之加權平均股數583,229,624股（截至2016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577,306,554股）計算，其計算如下：

股份的加權平均數（基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於1月1日的已發行股份 577,537,634 577,233,524
已行使紅利認股權證的影響（附註11 (b)） 5,691,990 73,030

於6月30日的股份的加權平均數 583,229,624 577,306,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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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續）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本集團溢利港幣

780,445,000元及602,882,769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其計算如下：

股份的加權平均數（已攤薄）

截至2017年
6月30日
止六個月

於6月30日的股份的加權平均數 583,229,624
行使紅利認股權證的潛在影響（附註11 (b)） 19,653,145

於6月30日的股份的加權平均數（已攤薄） 602,882,769

於 2016年 6月 30日，本公司之紅利認股權證並無對每股盈利產生任何攤薄影響，且於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並沒有其他具攤薄盈利之股份，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
利相等。

7. 投資物業

本集團的投資物業已於 2017年 6月 30日及 2016年 12月 31日進行重估。估值是由獨立測量師行—

戴德梁行（其部分員工為香港測量師學會會員，而且具備近期評估所在位置及同類別物業的經

驗）進行。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乃按收入資本化計算法計量，該計算法將物業現有租約及就現

時租賃屆滿後逆轉之淨收入資本化進行計算。投資物業於本期之公允價值淨增加為港幣

415,645,000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港幣384,830,000元）。

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報告期末的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應收賬款（扣除呆賬撥備後），其根據發票日期（或

收入確認日期，以較早者為準）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2017年
6月30日

於

2016年
12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內 61,489 72,462
一至兩個月 6,202 10,015
超過兩個月 28,198 35,067

應收賬款（扣除呆賬撥備後） 95,889 117,544
其他應收款項、訂金及預付款項 196,692 177,361

292,581 294,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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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除港幣18,165,000元（於 2016年 12月31日：港幣 24,474,000元）的款項預期超過一年收回外，所有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預期於一年內可收回。

本集團有一既定的信貸政策。一般允許的信用期從單據發出七天至六十天內到期。欠款逾期超

過六十天的債務人在進一步獲授任何信貸前通常被要求清償所有欠款。

9.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的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應付賬款，其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2017年
6月30日

於

2016年
12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三個月內或要求時償還 78,443 101,135
三個月以上至六個月內償還 31,851 36,309

應付賬款 110,294 137,444
其他應付款項 291,261 339,284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持有人之款項（附註10） 72,649 72,484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附註） 4,326 4,333

478,530 553,545

附註：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要求時償還。

所有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預期將於一年內償還或要求時償還。

10.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持有人之款項

應付一家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持有人之款項港幣 25,127,000元（ 於 2016年 12月 31日：港幣

23,772,000元）乃無抵押，參照年利率6%計息及預期一年後償還，除此之外，其餘應付附屬公司

非控股權益持有人之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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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a) 已發行股本

2017年 2016年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之普通股：

於1月1日 577,537,634 695,826 577,233,524 691,721
行使認股權證發行之股份 40,909,557 552,279 304,110 4,105

於6月30日╱12月31日 618,447,191 1,248,105 577,537,634 695,826

(b) 紅利認股權證

於2015年6月10日，本公司公佈，建議按於記錄日期（即2015年6月30日）每持有五普通股股

份可獲發行一份認股權證之基準，發行紅利認股權證。於2015年7月20日，115,446,250份認

股權證獲予以發行。每份認股權證將賦予其持有人以初步認購價每股份港幣 13.50元（可予

調整）以現金認購一股份之權利。認股權證為期三十個月，由發行認股權證之日（即 2015年
7月 20日）起計期間內隨時行使。有關紅利認股權證之詳情披露於本公司日期為 2015年 6月
10日及2015年7月16日之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7月20日之通函。

於本期間內， 40,909,557份（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304,110份）認股權證獲予以發

行，以認購合共 40,909,557股本公司股（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304,110股）。新股與

本公司已發行之現有股份享有同等權利。於 2017年 6月 30日， 74,230,311份（於 2016年 12月
31日：115,139,868份）認股權證仍未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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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及認股權證過戶登記日期

為釐定股東享有收取中期股息之權利，本公司將於 2017年 9月 29日（星期五）暫停辦理本公

司股份之過戶登記手續，於當日將不會登記股份過戶（包括不會因行使本公司認股權證附

帶之認購權而配發股份）；本公司亦將由 2017年 9月 27日（星期三）至 2017年 9月 29日（星期

五）止，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本公司認股權證之過戶登記手續，在該段時間將不

會登記認股權證過戶。為確保享有收取中期股息之權利，

(i) 本公司股東須於 2017年 9月 28日（星期四）下午 4時 30分前呈交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

份證明書（統稱「股份過戶文件」），辦理登記；及

(ii) 本公司認股權證持有人須於 2017年 9月 26日（星期二）下午 4時 30分前呈交所有認購表格

連同有關認股權證證明書及認購款項（統稱「行使認股權證文件」），辦理登記。

股份過戶文件及行使認股權證文件須呈交至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其亦擔任存置認

股權證持有人名冊的過戶登記處）辦理登記，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

樓1712至1716室。

僱員

於 2017年 6月 30日，集團全職僱員人數約 1,724人，其中在香港聘用約 1,670人，在中華人民

共和國聘用約 54人。集團是平等機會僱主，時刻推動及強化互敬互助之團隊精神，鼓勵僱

員能盡忠職守及以專業態度投入工作，以達成集團的使命，願景和業務策略理念。集團以

平等薪酬政策為依歸，建立以績效為主導的企業文化，並以「全方位薪酬福利管理」作為吸

引人才，僱員獎勵和保留優秀僱員政策。集團會定期檢討其薪酬福利政策，確保政策符合

相關法例要求，並參考同行慣例及市場營商環境，以確保僱員薪酬符合市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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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及發展

我們視僱員為最寶貴的資產。我們致力為各級僱員提供持續的學習環境及機會，協助其工

作發展。

集團積極為各級僱員發展一套全面學習發展藍圖，包括提供集團系列及其他機構舉辦之課

程，例如經理╱督導管理，業務知識、技術能力、客戶服務技巧、語言能力、人事處理及

個人效能等，協助僱員在集團提升職業成就。

隨著不斷投放資源，著重僱員培訓及發展，集團已於 2011年開始持續地獲得僱員再培訓局

頒發「人才企業嘉許計劃」的獎項，表揚集團在推動「僱員培訓」及「僱員終身學習」等企業文

化，成績卓越。

企業管治

本公司在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內均有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惟本公司並無根據企業管治守則

第A .2.1條就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作出區分。李家誠先生於 2014年 6月 12日調任為

主席兼行政總裁。李先生自 2006年 8月 1日起擔任行政總裁一職，對本集團及其業務具資深

經驗及專門知識。董事會認為委任李先生擔當主席兼行政總裁的雙重角色，乃符合本公司

之最佳利益，為本公司帶來貫徹的領導，並確保制定及執行企業策略的效率，而董事會的

運作具有足夠的權力及職權平衡。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期間之財務業績，並與本集團內部

稽核討論本集團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等事宜。

購買、沽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內概無購買、沽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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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守則。經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所有董事均於中期報告

涵蓋的會計期間內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

前瞻性陳述

本公佈載有若干陳述帶有前瞻性或使用類似前瞻性詞彙。該等前瞻性陳述乃本公司董事局

根據業內及市場所經營的現況而作出之目前信念、假設及期望，並且會因為風險、不明朗

因素及其他因素超越本公司之控制而可能令實際結果或業績與該等前瞻性陳述所表示或暗

示之情況有重大差別。

承董事會命

李家誠

主席兼行政總裁

香港，2017年8月18日

於本公佈日期， (i)執行董事為：李家誠先生、鄧日燊先生、林高演博士、何厚鏘先生及劉壬泉先

生； (ii)非執行董事為：李兆基博士、馮鈺斌博士、鄭家安先生及歐肇基先生； (iii)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冼為堅博士、胡經昌先生、鍾瑞明博士、楊秉樑先生及梁祥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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